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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44 St0rck V‧ Gennany

St0rck v˙ Germany

〈違法強制安置精神病患案〉

歐洲人權法院第三庭於2005/09/l6 之裁判

案號 ‥ 61603/00

李建良* 節譯
判決耍 旨

l˙依據歐洲人權公約第 28 條規定，委員會對於一項被認定為程序

不合法的訴訟案件，在特殊的情況下，得再予受理，如果該訴訟程序

對事實認定或對程序合法要件的判斷顯然錯誤者o

2˙將一個人安置於醫院的閉鎖病房 ， 施以持續的監控' 並禁止其

離開醫院， 構成歐洲人權公約第5條第1項的剝奪自由(deaatiOnof

1iberty) o

3˙一個人不能因為自 己造成自 由被剝奪而喪失歐洲人權公約第 5

條的保護。 一個人如果嘗試逃離醫院 ， 並在成功脫逃之後被警察帶回
醫院， 不能被視為同意繼績留在醫院0

4﹒如果國家機關參與剝奪自由的實施， 國家對此應負貴任。在本

案中 ， 高等法院在解釋德國民法第852條第l項時， 未充分考量歐洲

人權公約第5條對自由權的保障意旨 ， 法院在認定消滅時效的起算點

時， 未顧及原告在被安置期問無法提起訴訟的情況﹐ 亦構成歐洲人

* 中央研究院法律學研究所籌備處副研究員 ，德國哥廷根犬學法學博士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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權公約第5條的違反0 高等法院認定原告默示締結治療契約 ， 就個案

具體情節而言 ， 具有恣意性o

5﹒依據歐洲人權公約第5條規定， 國家有義務採取措施，有效保

護特別容易受到傷害的人(Vulnerable persons)， 尤其應採取合理的步

驟， 防止國家機關已知或可得而知之自由剝奪情形的發生o 國家不得
將此一義務透過貴任的移轉交由私人處理o 國家必須充分地監督私立

的精神病醫療機構o如果國家怠於為之， 亦構成歐洲人權公約第8條

(尊重私生活的權利〔righttorespectforprivatelife]〉 的違反o

6﹒私立醫院採取安置措施， 未經由法院裁定為之，牴觸歐洲人權
公約第5條第1項及第8條規定0

7˙歐洲人權公約第5條第4項的基本意旨是， 當事人得以進入法

院， 並由其個人接受聽審， 必要時，得由他人代理之0 因精神疾病而

被剝奪自由者，在可能的情況下，有必要給予特殊的程序保障0

8﹒縱使身體的完整性受到輕微的影窖 ， 仍蜃對歐洲人權公約第 8

條第1項尊重私生活之權利的于預 o 同理，於違反當事人意思的醫療

行為， 亦有適用o

涉及公約權利

歐洲人權公約第5條第 l項e、 第5條第4項 、 第5條第5項 、

第6條第1項 、 第8條第1項、 第8條第2項 、 第4l條

(Waltraud Storck 女士)居住於德 國

辜 實 的 Niederselterso本案涉及她被安

置在多所精神病機構、於一問醫
11˙ˉ64﹒出生於19S8年的原告 院住院、 對她進行醫療行為及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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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所衍生的損害賠償請求權 o原

告今天是一名百分之百的重度身

心障礙者， 無任何謀生能力 o原

告指稱，她有嚴重的疼痛 ， 尤其

是手臂 、腿部及脊髓。她有約 20

年的時間在不同的精神病醫療機
構及醫院中度過o 1974 年 〈當時

她 15 歲) 1 月至 5 月及 1974年

10月至1975年1月 ，經由她父親

的安排 ， 她被安置在法藺克福大

學的兒童及青少年精神病院中 ，
歷時7個月 01977年 (當時她18

歲)7月 29 日至1979年4月 5 日，

經其父親的安排， 她被安置在布

萊梅的一家私立精神病院_Dr˙
Heines 醫院的封閉病房。原告與

其父母之間有嚴重的衝突 o她的

父親認為 ，她罹患有精神病0 因

為 ， 她的母親患有偏執及妄想

症o其間 ，原告成年，但未被宣

告禁止產 ， 也從未簽署過任何一
張聲明表示同意被安置於醫療機

構中 ， 更無任何的法院裁判 ， 允

許原告被安置於醫療機構中 o依
照布萊梅邦有關安置精神病患 、
弱 智 及上癮 者 法(Gesetz des

Landes

Unterbringung V0n (…eisteskranken，

(…eistesschachen und S勸Chtigen)之

規定，Dr‧Heines私立醫院對原告

Bremen uber die

的安置不符合強制安置的法定要
件01979年3 月 4 日 ， 原告成功

地脫逃後 ， 被警察逮捕並帶回該

醫院01979年4月 5 日至1980年

5 月 21 日 ， 她被安置在基森

(GieBen)的一家精神病醫院o 1981

年 1 月 21 日至4月 20 日 ，她又

回到 Dr˙ Heines 私立醫院接受治

療 o在這段期間 ， 她已經無法言

語 ， 依照醫師的說法 ， 她有自閉

的徵狀。 1991年5 月 7 日 ，她在

Dr˙ Horst Schmidt' s 醫 院的神經

及精神科接受治療 o 1991 年 9 月

3 日至1992年7月 28 日 ，她在緬

因茲(Mainz)的精神醫學及精神病
治療醫學院 ， 一所公立的社圉法

人 ， 接受住院治療 o在此 ， 她學

習恢復講話。 1992年 10月 22 日

至 12 月 21 日 ， 原告在法藺克福

醫院的整型外科接受治療 01993

年2月 4 日至3月 18 日，轉到Isny

醫院的整型外科接受治療 01994

年4月 18 日 ，Lempp醫師暨杜賓

根犬學兒童及青少年精神治療學
教授及聯邦調查委員會成員 ，應

原告請求出具一份鑑定報告0

Lempp 博士的結論是，原告 「沒
有一刻罹有精神分裂的精神病」
(at n0 point in time Suffe[es fT0m a

SChiZ0phfenia-typ€ psych08is" [“Zu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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keinem Zeitpunkt1ag eine Psychose

auS dem SchiZ0phfenen F0rmenk‧

reis V0r"])， 她的異常行為主要是

肇因於與問題家庭之問的衝突o

1999年10月 6 日'一名女精神專

業醫師 K6ttgen 博士依原告的請
求出具第二份鑑定報告0她也得

到與Lempp博士相同的結論，確
認原告在兒童及青少年時期從未

有精神分裂症 ， 而是當時處在一
種青春期白勺危才幾(Pubert垚tskrise)o

基於當時錯誤的診斷 ， 她被長期

施以藥物 ， 其副作用 已逐漸顯

現o 由於原告之前即有小兒麻痺

症，她原本應受最悉心的照顧0

但原告的病情顯然在 Dr˙ Heines

私立醫院的期問有了極具戲劇性

的轉變， 包括︰ 未經法官裁定的
剝奪自 由 、 欠缺法律基礎的強制

安置 、 未徵詢原告同意即施以高

劑量的藥物， 以及受到所謂 「黑

色教育」 (b]ack pedag0gy, SchWarze

P蠱dag0gik)的處遇方法o

1997 年 2 月 12 日 ， 原告以

Lempp 教授的鑑定報告為依璩 ，

向布萊梅邦法院聲請訴訟救助 ﹐

並向 D﹝ Heines 私立醫院提起損

害賠償之訴o 1998年7月9 日 ，

布萊梅邦法院判決原告勝訴0被

告私立醫院提出上訴，2000年12
月 22 日 ，布萊梅邦高等法院廢棄

原審判決， 並駁回原告之訴o理
由是，原告於1981年 「有條件自
願」 (bedingtfreiwi11ig)留在該院o
況且，原告依德國民法第 852 條
的損害賠償請求權亦罹於時效 o

原告另針對緬茵茲醫學院醫師的

治療行為向緬茵茲邦法院提起損

害賠償之訴，亦遭駁回0原告提出

上訴，200l 年10月 30 日 ，科布倫
茲(K0b1enz)邦高等法院駁回原告
的上訴o原告就布萊梅邦高等法
院及科布倫茲邦高等法院的判

決，上訴第三審02002年1月 15
日 ，聯邦普通法院(BGH)拒絕受理
對布萊梅邦高等法院判決的上

訴，並於2002年2月5 日 ，駁回原
告提出訴訟救助的聲請 ﹐ 理由是第

三審上訴並未充分顯示有勝訴的

可能 02002 年 3 月 25 日 ，聯邦普
通法院裁定原告對科布倫茲邦高

等法院判決的上訴為不合法 ， 因

為 ， 原告並未在期限內提出上訴
理由 o原告績向聯邦憲法法院提

出憲法訴願，2002年3月 6 日 ，
聯邦憲法法院不受理原告所提出

的憲法訴願 ， 理由是不具原則上

之 重 要 性 (keine gmndS蘊cChe

Bedeutung) o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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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0年5月 1S 日 ，原告向歐

洲人權法院起訴 ， 並主張她被強
制安置於不同的精神病治療機構
以及對她的治療 ， 牴觸歐洲人權

公約第 5 條 (人身自由〉 及第 8
條 〈私生活的保護) 。 有關此等措
施的司法審查程序 ， 不符合歐洲
人權公約第 6條的要求。2002年

10月 15 日 ，委員會依據歐洲人權
公約第28條認為原告的起訴不合
法， 並依歐洲人權公約第 35條第

4項予以駁回。2003年1月 28 日，

委員會裁定重開程序。2004年…

月 26 日 ，歐洲人權法院宣告部分
的起訴合法，2005年6月 16 日 ，

審判庭全票通過駁回德國政府對
於程序重開所提出的異議，並且
確認原告於 1977 年至 1979 年被

安置在 Dr˙ Heines 私立醫院， 牴觸

歐洲人權公約第5條第 1項及第8

條。 不過， 1981 年在該醫院住院

部分，則未牴觸上開規定。有關

此等措施的司法審查程序未牴觸
歐洲人權公約第 6 條第 1 項規
定 ; 原告於緬茵茲醫學院的醫療
亦未牴觸歐洲人權公約第6條第1
項及第 8 條。本案並無涉及歐洲
人權公約第5條第4項及第5項
的特殊問題 o 歐洲人權法院依噱

歐洲人權公約第41條，判決德國
應於三個月 內給付原告 75，000 歐
元，作為非財產損害賠償， 以及
18﹐315 歐元作為費用支出及墊款
的賠償 。

理 由

I‧ 德國政府關於程序的抗告

65.德國政府重申其在訴訟

合法性審查時對重開程序所提出

的抗告 ， 其主張在委員會作出不

受理的裁定後 ， 歐洲人權法院無

權重開程序 。

66.原告對此未表意見o

67.本院認知到 ， 德國政府在

本件訴訟合法性審查時 ， 曾詳述
王里由對裁定已確定(res judicata)一

節提出程序上異議。不過， 歐洲

人權法院在 2004 年 10 月 26 日 認

為本件訴訟合法的裁判中 ， 作出
如下的裁判 ︰

「本院承認， 不管在公約或
是程序規則均未明文規定本院可
以重新開啟訴訟程序。 不過，在

特殊的情況下， 亦即當訴訟程序
對事實認定或對程序合法要件的

判斷顯然錯誤時 ， 基於有效司法

救濟的利益 ， 本院享有重開已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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宣告程序不合法的案件並更正其
錯誤的 固 有權 限(the inherent

power)o 因此，德國政府的抗告，
應予駁回 o 」

本院沒有理由作出不同於此

的裁判 o

II‧ 關於原告於 1977 年至 1979 年

被安置在 Dr˙ Heines 私立醫

院，牴觸歐洲人權公約第5條

第l項的主張
68.原告主張，她被強制安置

於布萊梅的 Dr˙ Heines 私立醫

院，人身自由受到剝奪' 牴觸歐

洲人權公約第5條第1項規定0

A‧原告的人身自由是否被剝奪﹖

69. 原告主張 ， 於 Dr˙ Heines

私立醫院， 她在違反其意思的情
況下被剝奪自由 o原告援引布萊

梅邦法院的判決 ， 強調她曾拒絕

被安置於該私立醫院 o 在該院

中 ，她被關在一間閉鎖的病房'

無法與任何人接觸 o

70.德國政府對此提出反
駁，指出原告的自由並未被剝
奪， 因為，她同意住在Dr˙Heines
私立醫院，否則她不會在 198l年

自願返回該院。

71.關於是否構成自由剝奪

的判斷， 必須從當事人的特殊情
況出發，於此應予考量者， 包括

系爭措施的種類 、 時間 、 效果及

貴施方式。

72.原告的事實狀態為雙方

所不爭 。 布萊梅邦法院業已確
認，原告在醫院時， 自由被剝奪，

因為她既未明示亦無默示同意住

在醫院o反之，布萊梅邦高等法
院認為 ， 原告不是與該醫院默示

締結治療契約 ， 就是她父親與醫

院之問訂有默示有利於原告而契

約o本院固然須考量國家法院所
作成的事實確認， 但在判斷原告

依歐洲人權公約第 5條第 l 項保

厙的自由是否被剝奪時， 不受國

家法院判決的拘束o

73.關於原告在布萊梅醫院

的事實狀況乙節 ， 她被置於一問

閉鎖的病房 ， 並無爭議0她被醫

院人員無問斷地監視， 且在她住

院總共的二十個月中 ， 不被允許

離開醫院0她若有脫逃之舉， 隨

後即被施以束縛 ﹐ 以確保她留在

院內 o她若成功脫逃'則會被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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察強制帶回0她無法與醫院外部
有正常的社會接觸o 因此，客觀
以言，她的自由受到剝奪，可資
確認o

74ˍ歐洲人權公約第5條第 1

項所稱剝奪自 由(depriVatiOn of

1iberty)的概念，並非單純取決於
客觀要素 ， 即一個人被置於有限

的空問內 ，持績一段時間 o尚須

當事人未有效同意被置於該處 ，
始構成自由的剝奪0在本案中 ，

當事人雙方有爭執的部分是 ， 原

告是否同意住在該院，

75.在考量德國法院的事實
認定及不爭的事實要素之下 ， 可

資確認者，乃原告在住院期問業
已成年，且未被宣告禁治產0 因

此， 可以假定的是，原告具備同

意或拒絕被安置於該醫院並接受

治療的能力 o不爭的是，她在被

安置在醫院的當日 ， 並未在醫院

所準備的住院書上簽名 o 固然，

她是由其父親陪同前往0但在一

個民主社會中 ，人身自由權是如

此的重要' 以致於不能只因她壤

自己被剝奪自由 ，便喪失公約對

人身 自 由的保護 o

76.關於原告在該院停留的

時間乙節 ， 不爭的事實是，原告

多次嘗試脫逃，此點甚為重耍0
醫院必須束縛原告 ， 以防止她脫

逃o一旦脫逃成功，原告會被警
察帶回0在此情況下，無法認定，

原告_假定其有同意能力_同意

長期留在醫院o 既使認為原告在

被施以高劑量的藥物之後， 已喪
失同意能力 ，但無論如何，原告

都未曾有效同意住在醫院中 o

77. 比較本案事實與 亙 乙' ‥

婉€ U刀触d燭刀gdom一案的事責 ，

足資支持上述認定0在該案涉及

一名成年但不具同意能力之人被

安置在一家精神病院中 ， 她從未

有脫逃之舉0 歐洲人權法院在該

案中認定此種情形構成自由的剝

奪o本案的情形比之猶有過之o

未經原告的同意 ， 亦是重要的特

徵 ' 此點可與 嵐 M 耽 馥W乏ZZ€厂Z邳刀邸

一案的事實相區別 o在該案中 ，

歐洲人權法院認為 ， 將一名老人

安置於一家養老院， 以確保給予

必要的醫療照顧 ， 並不構成自由
的剝奪0該案原告在法律上完全

有能力表達自己的意見，但對於

是否願意留在養老院乙節 ， 不置

可否o 因此， 醫院可以推知，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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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8.據上，本院認定，原告依
歐洲人權公約第 5條第 1項保障
的自由被剝奪0

B‧被告國家的貴任
Z˙ 壹芛人齣王辰 K昜厚耄凳/

a)原告
79.﹣83﹒原告認為，對於其自

由被剝奪，國家應負貴任，因為 ，

國家機關以不同方式參與其安置
措施o儘管 Dr˙ Heines 醫院是一家

私立醫院'但國家對於她被安置
在該院及接受治療等方面 ， 參與

其事 ， 因為她的醫療費用係由強
制性的醫療保險所支付 〈公法上
醫療保險關係〉。布萊梅邦高等法
院認為她默示與醫院締結契約一
節，不可理喻，且蜃恣意0同理，
該院認定她因其父親與醫院締結
的利他契約而同意接受治療， 亦
有同樣的瑕疵o依據歐洲人權公
約第5條第 1 項，德國有義務保
護她免於被第三人剝奪其自由 o
但此一義務並未被履行0對於此
種強制安置，原應有法院的裁
定o德國法並未提供她充分的保
護， 以對抗違法的剝奪自由 o對
於此種違法措施的制裁手段， 亦

有不足。

b)德國政府
84.﹒88，德國政府主張， 原告

並非國家應負貴之自由剝奪的犧
牲者o她是被安置在一家私人醫
院， 既無法院的裁定' 亦無其他
國家機關的決定作為安置的命
令o 國家機關亦未經由監督而參
與安置措施0依照當時法律' 國
家機關對於精神病院的監督 ， 僅
限於經由法院裁定強制安置而有

權收容病人的醫療機構0胱
Heines 醫院並非此種機構， 故並

無義務向主管機關申報其於院內
治療原告一事; 而且，此亦違反
醫師的保密義務o

2﹐ 蘑虎瞰異歹斷

89.國家對於自由的剝奪是

否應負貴任， 乃是歐洲人權公約

第 5 條第 1 項的解釋與適用問

題，且攸關本案有無理由 ， 非能

僅以先決問題處理之0 本院與雙

方當事人的看法一致'在以下三

個觀點之下 ， 德國應依公約對於

原告被安置於私人醫院負其貴

任︰ 第一， 國家機關直接參與原

告的安置措施;第二，德國法院

在原告提起的損害賠償訴訟中 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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對於其請求權之民法規定的解

釋， 不符合歐洲人權公約第 5 條

第 1 項的意旨 ﹔ 第三， 國家達反

應積極保護原告免於第三人剝奪

其自由的義務o

a)國家機關參與原告的監禁

措施

90.原告被安置於布萊梅的

私立醫院， 既無法院的裁定， 亦

無其他機關的命令， 此點為雙方

當事人所不爭o 同樣不存歧見的

是， 當時並無任何國家機關的預

防措施 ， 得以審查醫療機構強制

安置的合法性及要件 o

91.不過， 警察於 1979 年 3

月 4 日將脫逃的原告以強制力帶
回醫院0藉此， 國家機關已積極

地涉入原告的安置措施。 本院看

不出有任何徵象顯示 ， 原告明白

拒絕返回醫院的表現， 曾引起警

察或其他機關對原告被安置在私

立醫院的合法性進行審查0儘管

國家機關一直到原告接近終止住

院時 ， 才介入對原告的安置措

施 ， 但國家機關的貴任仍然成

立， 因為 ，原告原本可以更早終

止住院o

b)內國法的解釋不符合歐洲

人權公約第5條第1項的意旨

92. 原告主張﹐她依歐洲人權

公約第 5 條的權利受到侵害 ， 因

為 ， 布萊梅邦高等法院在她提起

的損害賠償訴訟中 ， 對於其請求

權之民法規定的解釋 ， 不符合該

條規定的意旨 o此一問題與國家

是否履行歐洲人權公約第5條第1

項的積極義務， 以及原告是否享

有歐洲人權公約第 6條第 l 項公

平審判等問題，具有密切關聯。

93.歐洲人權法院不審查國

家法院在事實及法律上所犯的錯

誤﹔ 內國法的解釋主耍是國家機

關的任務，特別是法院0但是，

歐洲人權法院必須審查 ， 此種解

釋的結果是否符合歐洲人權公

約 o就公約所保護權利的確保而

言 ，各締約國 ，特別是法院， 有

義務基於公約的精神解釋內國法

彳聿o若非如此， 即構成相關公約

規定的違反，該國應對此負其貴
任o於此再次重申 ，公約所要保

厙的權利並非理論上及表面上的

權利，而是實際上且有效的權利 o

94.在本案中 ，布萊梅邦高等
法院駁回原告請求損害賠償之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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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法律解釋 ， 是否與歐洲人權公

約第 5 條意旨相符，應從以下兩

項觀點進行審查0首先，布萊梅

邦高等法院在處理德國民法第
852條第1項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

求權時 ， 對於消滅時效的起算點
作過於狹隘的解釋 o 此點導致原

告的請求權罹於消滅時效0 不同

於布萊梅邦法院的判決 ， 布萊梅

邦高等法院甚至認為 ， 原告知悉
一如她所宣稱_其自 由在違反其

意思的情況下被剝奪， 因此，她

已充分認知到 ， 在住院期間即可

提起損害賠償之訴 o

95.在判斷上述德國法的解

釋是否合於歐洲人權公約第 5 條

第 1 項意旨時 ， 可以將歐洲人權
公約第 35 條第 1 項六個月 期間 的

計算原則 ， 與布萊梅邦高等法院
所發展的計算原則 ， 放在一起相

互比較對照o依照過去的裁判 ，

歐洲人權公約第35條第1項六個

月期間的規定，必須考量個案特
沬情形適用之，切忌過度的形式

主義 〈參見 乃腕眈紝岫#加〉 o 尤其

是可能會阻礙原告在法定期限內

提起訴訟的特殊情形 ， 例如原告

的精神狀態不足以在法定期限內

提起訴訟， 以及可能中斷或延緩

消滅時效經過的特殊情形 (參見

Z〈. 挽 Z，€Z涮乙/ 及 凰 u z/﹖€ U刀ZZ€釵/

Z〈乏刀g/€0刑 邳刀邸Z厂€岫刀邸〉 o

96.在考量上述因素之下，布

萊梅邦高等法院在解釋時效的期
限規定時 ， 並未充分顧及歐洲人
權公約第5條第 1項保障的自由
權o尤其是，原告的情況， 即原
告被強制安置以致事實上無法提
起訴訟，並未被考慮在內o此外，

不同於布萊梅邦法院，原告在出
院之後所遭遇的困雞， 亦未被考
量o原告在住院期間以及出院後
長期被施以高劑量的藥物0當
時，她陷於嚴重的身體失調， 尤
其長達 ll 年之久 〈1980 年至
1991/1992年) 喪失語言能力 ， 是

不爭的事實 。 一直到 1994 年及

1999 年兩份不同於前的專家鑑定
報告出爐之前，原告始終被當作
是精神病患看待o此外，應指出
的是 ， 原告在向布萊梅邦法院提
起訴訟之前，調閱她在醫院治療
的紀錄，遭到拒絕，於此亦應併
予注意者，根據 Marburg 邦法院
對於原告就調閱醫療記錄一事所
提訴訟的判決 ， 在被害人取得其
醫療記錄之前 ， 德國民法第 852
條的消滅時效不能開始起算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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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7.其次，應予審查者，布萊
梅邦高等法院關於原告契約上損
害賠償請求權的解釋 ， 是否符合
歐洲人權公約第 5 條的意旨 o布
萊梅邦高等法院在駁回原告之訴

療契約o 關於原告的自由是否被
剝奪的問題 ， 可以參見之前的閨
述 (第 71段ˉ第 78 段) o 如果假定
原告具有同意能力 ， 則無任何事
實足資認定 ， 明顯反抗住院並多
次脫逃的原告， 同意留院接受治
療，並默示簽訂契約0縱令原告
在被立即施以高劑量藥物之後，
即不再具有同意能力 ， 亦不能認
定，原告有效締結了一項契約0
準此以言 ， 在原告父親與醫院之
問為有利於十八歲的原告所締結
的默示契約 ， 自亦不能正當化違

反原告意思的強制安置 ﹔ 此點亦
為德國政府所不爭。

98.循上， 布萊梅邦高等法院

關於在此情況下仍有契約關係存

在 ， 原告據此同意住院並接受治

療的認定， 洵為恣意o 因此， 不

能認為 ， 布萊梅邦高等法院在解

釋、適用內國法的民法規定時，

合於歐洲人權公約第 5條第 1 項

保護人身自由的意旨 o此外， 布

萊梅邦高等法院一方面認定其為
契約上請求權 ， 另方面又認定其

為侵權行為請求權 ， 此二者問存

有一定程度的矛盾 o在審查是否

為契約上請求權時 ， 布萊梅邦高
等法院認為，原告同意住院，且

願意繼繒留院0但在關於侵權行

為請求權方面的論述卻是 ， 原告

在被安置於醫院時 ， 業已認知

到 ， 她是在違反其意志下被剝奪

自由。

99.綜據上述，本院認為，布

萊梅邦高等法院對於原告契約上

請求權及侵權行為請求權之民法

規定的解釋 ， 不符合歐洲人權公

約第5條第 1項的意旨 ，故構成

對原告享有歐洲人權公約第 5 條

第 1 項保障權利的一項于預 ，對
此被告國家應負貴任0

c)國家槓極義務的履行

100.基於本案的特殊情況 ，

有必要進一步審查，被告國家是

否應對原告的自由被剝奪負其貴
任 ， 因為國家達反應保護原告不

受私人于預其權利的積極義務o

101﹒歐洲人權法院一再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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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 ，公約所保障的權利及基本自

由受到侵害， 若係因為國家未能

善盡歐洲人權公約第 l 條所定的

義務， 未能使這些權利及基本自

由在內國法上受到該國所蜃人員

的保護， 國家即應負其貴任。例

如歐洲人權法院認為 ， 歐洲人權

公約第2條、第3條及第8條不

僅課予國家不得以其人員侵害系

爭權利的義務， 尚且課予國家應

採取適當措施以防止國家人員或
第三人于預權利的義務0

102'循上以言 ， 歐洲人權公

約第 5 條第 1 項亦應作如是解

釋 ， 該項規定課予國家積極保護

人民自由的義務o若非如此， 不

僅牴觸歐洲人權法院關於歐洲人

權公約第2條、第3條及第8條

的裁判 o抑且，在保護人民自由

免於恣意的剝奪時 ， 若存有重大

的漏洞 ， 其結果亦將與民主社會

之人身自由的重耍性 ， 不相吻

合o 因此， 國家有義務對於易受

傷害的人提供有效的保護措施及

預防措施， 以防止國家機關已知

或可得而知的自由剝奪的發生0

103.特別是對於需要精神治

療的人， 國家更有義務確保其人

民享有之歐洲人權公約第 8 條所

保障身體完整性的權利 o 國家公

立醫院存在的目的在此 ， 私立醫

院的設立， 亦復如此o 國家不能

因其將此領域的義務移轉給私人

機構或私人， 而完全脫免此一義

務 o 在 CO鹵Z€ZZ0﹣R0/〕€厂尥 挽 磡€

U刀乏z€d/〈Z〝gd0〝﹖一案中，由於國家

負有確保學生在歐洲人權公約第

3條及第8條權利的義務，故國家
對於私立學校主管人員的行為 ，

須負貴任0 同理，在本案中， 國

家有義務監督並控管私人的精神

病醫院0此類機構， 特別是未經

法院裁定而收容病患的機構' 不
僅需有許可 ， 且應定期由專家審

查其是否符合安置及治療的需
要﹒ o

104ˍ將未經同意或無同意能

力之人安置於精神病院 ， 依據德

國法規定，應有法院的命令0在

法院作出強制安置的裁定後 ， 衛

生主管機關擁有監督權 ， 以監控

法院裁定的執行狀況0然而'在

本案中 ，儘管未經原告同意，但

該醫院仍未向法院聲請必要的裁

定o 因此，原告是否_甚有疑闆

一有布萊梅邦精神病患 、 弱智及
上癮者安置法第 2 條所定， 顯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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危害公共安全及秩序之情形 ， 未
有國家醫師予以審查，其結果，
國家機關未曾對原告被強制安置

在醫院長達20個月的合法性，進

行監督o

105.固然，依照德國法律，

剝奪自由構成犯罪 ，得處以十年

以下有期徒刑 ， 亦即，德國法對

此設有事後具有威嚇作用的制裁

手段o而且，依照德國民法規定，

遭違法剝奪自由的受害人得請求

侵權行為之損害賠償0然而，鑑

於人身自由的重耍性，此種事後

的制裁措施對於如原告之易受傷

害的人民 ， 尚非有效的保護措

施o布萊梅邦精神病患、弱智及

上癮者安置法設有多項預防性的

保護措施， 亦即精神病患、弱智
及上癮者僅能基於法院裁定始能

被強制安置於精神病院o 不過，

這些預防措施對於未經法院裁定

而被強制安置的至關緊耍案件，

卻不適用 o在此必須想到的是，

原告在被強制安置並施以高劑量

藥物之後 ， 已經喪失獨立向外求

援的能力 o

106.於本案中 ，原告的強制

安置完全欠缺國家有效的監控乙

節 ， 可以明顯地由以下事例證

明 ， 警察於1979年3月 4 日將原

告強制帶回其逃離的精神病院0

如前所述， 國家機關因此而介入

原告被安置於精神病院的措施 ，

但原告的脫逃及不願返回該院的

事實 ，卻沒有引起國家機關對原

告被強制收容於醫院的合法性進

行審查o在此領域中 ， 顯示有極

大濫用的危險性 ﹐ 特別是像原告

之類的案件， 家庭衝突及認同危

機才是她陷入困雞狀態 ， 乃至於

被長期安置在精神病院的主因 o

當時， 由行政機關所提供的監督

措施，僅及於依營業法第 30條對

私立醫院設立及營運的核發執

照 o 此種方式實不足以確保對於

此類醫療院所進行定期的專業監
督， 防止違法自由剝奪情事的發

生o 更何況營業法第 30條現行規

定 ， 在原告被安置於精神病院

時 ， 尚未生效。

107.在原告終止安置之後不

久 ， 經由精神病患協助及保護法

第34條規定，對於被安置在精神
病院的精神病患增設了預防性保

護措施， 以填補法制上的缺失0

特別是成立探訪委員會(Besuchˉ

sk0mmissi0nen)， 以監督精神病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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療機構 ， 審查病人的權利是否受
到保障 ， 並提供病患申訴救濟的

機會o但是，這些機制對於原告

來說，太晚了 o

108.據上論結 ， 本院認二二 ，

被告國家未盡其保護原告自 1977

年7月至1979年4月期閭免於被

私人千預其自由的積極義務， 故

牴觸歐洲人權公約第 5條第 1 項

第1 句規定o

C‧自由剝奪是否 「依法律規定之

方式」 為之， 以及是否為歐洲
人權公約第5條第 l項e款所

稱 「合法」 ﹖

109ˍ將未經同意或無同意能

力之人安置於精神病院 ， 依璩布

萊梅邦精神病患 、 弱智及上癮者

安置法第 3 條規定，須有法院的

裁定，此點為雙方所不爭0

110﹒ 關於原告被剝奪自由是

否合法並以法定方式為之的問

題，僅於國家機關，特別是法院，

直接參與對原告權利之于預時，

始予審究 o 就千預僅出於私人行

為之情形 ， 非歐洲人權公約第 5

條第1項第2句適用範圍0因此﹐

於本案中 ， 須國家未盡其保護原

告自由權的一般義務'始構成該

規定的違反 o

111﹒ 歐洲人權公約第5條第1

項 e 款所稱剝奪自由的合法性，

係指既要合乎內國法的規定， 亦

須與歐洲人權公約第5條第 l項e

款所定限制的精神相一致0就合

乎內國法規定而言 ， 所謂 「合

法」 ' 包括程序規範及實體規定 ，

在某程度上，與歐洲人權公約第 5

條第 1 項所稱應遵守 「法律規定

之方 式」 的一般要求，有所區別 。

112‧前已確認，原告的自由
是在違反其意思或至少未得其同
意的情況下，遭到剝奪0在此情
況下，依據布萊梅邦精神病患‵
弱智及上癮者安置法第 3 條規
定，須有管轄地方法院的命令，
始為合法，並無疑義0在此，本
院援引布萊梅邦法院的裁判 ︰ 「 即
使假定原告在開始的時候同意安
置 ， 但隨著她亳無疑問的脫逃舉
動 ﹐ 以及對她採取必耍的束縛措
施，此一同意已經失效0至少在
此一時點，被告未詳予指明 ，應
該有必耍向法院聲請裁定0」 由
於原告被安置於私人醫院未有法
院的裁定，故該剝奪自由措施非



658 Storck v. Germany 

5 1 2

113. 1977
7 1979 4
Dr. Heines

5 1

III. 1977 1979

5 4
114.-115. 

116. 

117. 5
4

118. 

5 1
5 4

IV. 1977 1979

658 Storck v. Germany 

5 1 2

113. 1977
7 1979 4
Dr. Heines

5 1

III. 1977 1979

5 4
114.-115. 

116. 

117. 5
4

118. 

5 1
5 4

IV. 1977 1979

658 St0rck V‧ Gennany

蜃歐洲人權公約第5條第 1項第2

句所稱合法0在此無須進一步審

究 ， 原告所患精神疾病的種類及

程度是否經證明而足以正當化強

制安置o

113﹒本院認定， 原告於 1977

年7月至1979年4月被強制安置
於 Dr˙ Heines 私立醫 院 ， 牴觸歐洲
人權公約第 5條第 1 項所保障的
自由權o

III˙ 關於原告於 1977 年至 1979 年

被安置於私立醫院 ， 牴觸歐洲

人權公約第5條第4項的主張

114﹒-115﹒ 原告指摘 〈節錄〉

其未被提供有效的法律救濟方

法 ， 以促使對她施以安置措施的

作出合法的決定o

ll6˙德國政府對此未表意
見′o

117﹒ 關於歐洲人權公約第 5

條第 4 項所定的司法程序' 其重

要之點在於， 系爭當事人得以進
入法院 ， 且給予其本人， 必要時

由他人代理， 表示意見的機會o

乏此保障 ， 則無法給予當事人在

剝奪自由時重要的程序保障o 因

精神疾病而被剝奪自由 ，在可能

的範圍內 ，應給予特硃的程序保

障 ﹐ 以保護因精神障礙而無完全

行事能力之人的利益0

118.布萊梅邦精神病患、弱

智及上癮者安置法明文規定 ， 因

精神疾病而剝奪該人之自由者 ，

原則上應定期受法院審查o在此

程序中 ，為保護當事人之利益，
應指定一名律師給該當事人' 且

法院應聽取該當事人本人或其代
理人的意見0原告在被安置在醫

院期問 ， 顯然並未獲得外部的協

助 ， 她在本案中無法啟動此種法

院的審查程序o 因此， 當時是否

有足夠的保護機制 ， 確保原告得

以有效接近法院， 以使該剝奪自

由措施的合法性獲得審查 ， 頗值

懷疑o不過，於此所存在的問題 ，

與國家未盡保護原告免於私人千
預的槓極義務之閭題 ， 大致相

當 o觀照前述國家未善盡歐洲人

權公約第 5 條第 1 項的積極義
務，則於歐洲人權公約第5條第4

項部分， 並無額外的觀點可資考
量o

Iv 關於原告於 1977 年至 1979 年

被安置於私立醫院， 牴觸歐洲



659

5 5
119.-120. 

5
5

121.
5 1

122. 5 5

5 1
4

5
1

5 1

5 1

92 -
99

5 5

V. 1981 1 4

5 1 4
5

123.-124.
1981 1 4

5 1 4 5

(with-
drawal symptoms)

125.

126.

659

5 5
119.-120. 

5
5

121.
5 1

122. 5 5

5 1
4

5
1

5 1

5 1

92 -
99

5 5

V. 1981 1 4

5 1 4
5

123.-124.
1981 1 4

5 1 4 5

(with-
drawal symptoms)

125.

126.

歐洲人權法院裁判 選譯 〈 一) 659

人權公約第5條第5項的主張

119﹒-120﹒ 原告主張 〈摘錄) ，

布萊梅邦高等法院對於內國法有

關損害賠償請求權規定的狹隘解

釋，違反比例原則 ， 限制原告因

自由被剝奪的損害賠償請求權 o
就此，原告援引歐洲人權公約第 5

條第5項為依據0

121.德國政府主張 〈摘錄) ﹐

原告依歐洲人權公約第 5 條第 1
項的自由並未被剝奪o 法院據此
而駁回原告損害賠償之訴 ， 並無

122'歐洲人權公約第5條第5

項直接賦予一項損失補償請求

權 ， 如果國家法院或歐洲人權法

院確認，原告的自由遭到剝奪而

違反歐洲人權公約第 5條第 1 項

至第 4 項者o在本案中 ，歐洲人
權法院確認， 原告被強制安置於

醫院中 ， 牴觸歐洲人權公約第 5

條第 1 項規定o原告在此指摘國

家法院對損害賠償規定的解釋 ，

但理由的內容則大部分重複關於

違反歐洲人權公約第 5條第 1 項

的指摘 o 由於布萊梅邦高等法院
對於民法規定的解釋 ， 不符合歐

洲人權公約第 5 條第 1 項的意

旨，前已確認 (參見第 92段﹣第
99段)， 因此， 關於歐洲人權公約

第5條第5項的部分，並無額外
的觀點可資審究o

耽關於原告於1981年1月至4月

間停留在私立醫院， 牴觸歐洲
人權公約第5條第 1項第4項

及第5項的主張
123﹒-l24‧原告指摘 (摘錄〉 ，

她於1981年1月至4月問停留在

私立醫院 ， 亦牴觸歐洲人權公約

第5條第1項第4項及第5項規

定o她是依其家庭醫師的指示 ，

因為 ， 她在中斷所有藥物使用之

後 ， 罹有嚴重的斷癮現象﹏汕ˉ
drawal sympt0ms) 0 因此 ， 她是非

自願地被剝奪自由 o

125﹒德國政府對此提出反

駁， 並主張，如布萊梅邦高等法

院的正確認定 ， 原告係在非強制

之下進入該院o她希望繼績得到

醫療， 因為她的健康狀況顯著惡
化o 因此， 顯然不存在自由的剝
奪o

126﹒就原告第二次進入醫院

乙節 ， 唯有當原告不同意被安置

並接受治療，始能構成自由的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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奪 o從德國法院所作的事貴確
認， 可知原告是主動前往該院0

至於原告的家庭醫師因為她在中

斷藥物使用後有嚴重斷癮現象而

建議她前往 ， 亦不能否定原告主

動到院的事實0 單就原告最初壤

自己被剝奪自由的情形而言， 尚
不足以使原告即喪失歐洲人權公

約第5條第1項所提供的保護0

127ˍ根據布萊梅邦法院及邦

高等法院一致的認定 ， 原告雖然

在被收容於醫院之日 ， 無法言

語，且有自閉傾向，但她已成年，
且未被宣告禁治產0 因此， 可以

假定，原告在 1981年在醫院裡接

受治療期問尚有同意能力 o又，

值得注意的是，原告知曉 1977 年

到 1979年第一次住院期閭的醫院

環境及治療方法 ， 她向布萊梅邦

高等法院坦承 ， 基於治療的必要

性，她 「有條件自願」 同意被收

容於該院0此外， 不同於第一次

的強制安置，在 1981年的住院期

問 ， 未曾有原告脫逃的紀錄0

128.在此情況下， 依照原告
第二次住院的事實基礎， 不同於
第一次的住院， 不能認定原告是

在違反其意思或未經其同意之下

被安置o 因此， 並無歐洲人權公

約第 5條第 1 項的剝奪自由 ， 因

而該規定未被牴觸 o

129ˍ由於於原告並不存在歐

洲人權公約第 5條第 1 項的剝奪

自由 ， 故亦無牴觸歐洲人權公約

第5條第4項及第5項可言0

VI.關於原告兩次停留在私立醫

院，牴觸歐洲人權公約第6條

第1項的主張

130﹒-l3l‧原告進一步主張

〈摘錄〉 ， 布 萊梅邦高等法院對於

內國法有關損害賠償請求權規定

的狹隘解釋及對醫師專業鑑定的

評價 ， 侵害原告依歐洲人權公約

第6條第 1項所保護的公平審判

權。

132﹒德國政府認為 (摘錄〉 ，

布萊梅邦高等法院對於事實的認

定及對內國法有關損害賠償請求

權規定的解釋， 並無恣意o

133.就原告指摘布萊梅邦高

等法院對於內國法有關損害賠償

請求權規定的解釋及適用部分，

由於前已對歐洲人權公約第 5 條

第 1 項規定的違反有所確認 (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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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2 段﹣第 99 段) ， 故於歐洲人權公

約第6條第1項部分，並無額外
的觀點可資審究o

134.原告又主張， 上訴法院

所指定的專家經證實並不專業'
且法院對其意見作錯誤的審酌 ，

構成對她公平審判的拒絕0 國家
法院對於事實及法律的認定 ， 若

不牴觸公約所保障的權利與自由

者，歐洲人權法院不審查國家法
院所犯的事實及法律錯誤認定0

歐洲人權公約第 6 條雖保障公平

審判的權利 ，但該規定並未包含

證據方法及證據評價的容許性規

則 o 關此部分， 主要是國家法律
及國家法院的任務0

135.布萊梅邦高等法院指定

的專家出具了一份具說服力的鑑

定報告 ， 該份報告於言詞審理

時， 曾於法庭上作口頭說明 ， 雙

方當事人均有機會對之提出質
問 o在此之前，基於原告請求所

出具的兩份專家鑑定報告 ， 被法

院在證據評價時審慎斟酌 o原告

指摘 ﹐ 法院指定的專家並未對她

本人進行診斷o 就此應予指出

者，在本案中 ， 專家的任務並非
確認原告在訴訟期閭的健康狀

態， 而是判斷15年前原告被安置

於醫院時的狀態 0 因此 ， 基於現

有的整體資料， 本院認為法院對

專家的指定及鑑定報告的評價 ，

尚未顯示有任何的欠缺公平性0

136.從歐洲人權公約第 5 條
第 1 項的角度以觀，就歐洲人權
公約第6條第 1項所存在尚未被

處理的特殊問題而言 ， 並無歐洲
人權公約第6條被牴觸之情形 o

VH﹒關於原告兩次停留在私立醫

院，牴觸歐洲人權公約第 8

條的主張
137.原告復主張 ， 在實質

上，她從 1977 年到 1979 年及 1981

年在 Dr˙ Heines 私立醫院住院期

問所受自由限制 ‵禁錮及違反其

意思的醫療行為 ， 亦牴觸歐洲人

權公約第 8 條規定o此一事責 同

時亦應從違反歐洲人權公約第 3

條的觀點予以審究o

138﹒本院認為 ﹐ 此一主張僅

得依歐洲人權公約第 8 條規定審

查之。

139.原告援引其關於歐洲人
權公約第5條第 1項的陳述，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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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張她因服用禁藥而導致罹患後

期小兒麻痹併發症 o如果她拒絕

服用藥物， 就會被強制施打o她

遢服用大量的治療精神異常藥物

及神經藥物， 並且被綁在床上、

椅予上及暖器上0她長年被當作

精神病患治療，此點已經造成其

健康甚至生命永久性的傷害o 國

家不僅須對其自由被剝奪負貴'

更要對其身體完整性權利的侵

害， 負其貴任o此外， 國家亦未

履行保護她免於私生活不受侵害

的積極義務o

140'德國政府強調，原告的

起訴並未明白以歐洲人權公約第

3條或第8條為基礎0就原告援引

有關歐洲人權公約第 5 條部分的

閨述，德國政府認為 ， 原告所聲

稱的自由剝奪及其主張在安置期

間的醫療疏失 ， 均不能歸咎於國

家o基於相同理由 ， 國家__如

針對歐洲人權公約第 5 條所述_

一業已履行其有效保護原告依歐

洲人權公約第 3條及第 8條之權

利的槓極義務o 尤其原告曾有機

會針對治療她的醫師 ， 提起傷害

罪或強制罪的刑事告訴， 或者向

民事法院提起損害賠償訴訟0 布

萊梅邦高等法院在駁回原告損害

賠償之訴時 ， 並未漠視原告依歐

洲人權公約第 3條或第 8條的權

利 o這些權利亦未經由錯誤的醫

療診斷或治療而受到侵害0 布萊
梅邦高等法院經由調查證據而確
認， 不能證明有醫療疏失。

141. 由於原告在 1977 年至

1979 年被強制安置在 Dr˙ Heines

私立醫院與 1981年被收容於該處

的事實背景並不相同 ， 故此二時

期應分別處理。

A˙1977年至l979年被強制安置在

私立醫院

Z' 于云享/賈昔謊求寞重祟私瑩活淼

昜崖玥/
142﹒原告主張 ﹐ 她非自願地

被安置於私立醫院的期問 ﹐她的

自由受到限制 ， 牴觸歐洲人權公

約第 8 條o不過，對於人身自由

而言，歐洲人權公約第5條是第8
條的特別法0 關於行動自由受限

制的主張， 原告主要是重申關於

歐洲人權公約第 5 條的主張o 因

此，於此範圍內 ， 並無特殊的問

題可資審究。

143.關於原告主張她在自由

被剝奪期問 ， 違反其意思而被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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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醫療部分，應予指出者， 即使

是對身體完整性的輕微侵害 ， 亦

可視為是對歐洲人權公約第 8 條

請求尊重私生活權利的于預 o

144.關於原告被以不同的藥

物進行治療， 因而導致其身體完

整性的侵害 ， 是否在違反原告意

思之下實施， 可以援引關於歐洲

人權公約第 5條第 1項部分的闇

述 (第 71段ˉ第 78 段) o 由於原告

不僅僅抗拒持績被安置在醫院

中 ， 她同樣也拒絕醫學上的治

療 ， 對她施打的藥物都必須強制

為之， 可為例證o 因此， 本院認

定，她是在非自願的情況下接受

醫師的治療o 至少有一位專家的

詞查顯示 ， 原告在醫院被強行施

打的藥物是被禁用的 ， 這些藥物

已嚴重損害原告的健康o 至於原

告的治療是否依照醫師技術規

則 ，於此無須判斷， 蓋該治療係

違反原告的意志所為 ， 如此已經
構成對原告請求尊重其私生活的

權利 o

2. 國家責任
145﹒援引就歐洲人權公約第

5條第]項部分的確認，國家對於
干預原告的私生活應負貴任，如

果國家自 己參與對原告的醫學上
治療 ， 或法院對德國法的解釋不

符合歐洲人權公約第 8 條的意

旨 ， 或國家未履行歐洲人權公約

第8條的槓極義務o

a)國家機關參與對原告的醫
學上治療

146.援引就歐洲人權公約第

5條第1項部分的閔述〈第90段、

第 91 段〉 ， 可資確認者， 警察於

1979年3月 4 日將原告強制帶回

醫院， 因而使原告得以在該處繼ˉ

績治療o 自此， 國家機關已積極

參與其中 ， 因此應對原告後繒的

治療負貢。

b)德國法的解釋不符合歐洲

人權公約第 8條的意 旨

147.關於布萊梅邦高等法院
對原告因受治療而在民法上損害

賠償請求權之規定的解釋 ， 是否

合乎原告依歐洲人權公約第 8 條

享有之請求尊重私生活權利的意

旨 ， 可以再次援引關於歐洲人權

公約第5條第1項部分的閆述〈第

92 段ˉ第 99 段) o 高等法院在解釋

有 關損害賠償訴訟時效消滅 〈包

括進行中時效的中斷與障礙) 規

定時 ， 並未充分顧及原告在醫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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治療期間及之後的健康狀況0 關

於高等法院認定原告與醫院簽訂

醫療契約乙節 ，應予指出者，原

告不僅拒絕被安置於醫院， 且抗

拒接受醫學上治療， 因此，對她

多次以強制方法施打藥物 o在此

情況下，_假定原告有同意能力

一， 高等法院有關原告同意繼績

接受醫學上治療並有效締結契

約，且未經解除的推論， 即欠缺

充分的事貴基礎。

148ˍ據上， 高等法院_經上

級審確認_， 對於原告契約上請

求權及侵權行為請求權之民法規

定的解釋 ， 不符合歐洲人權公約

第 8 條的精神， 故構成對原告享

有請求尊重其私生活之權利的一

項千預，對此被告國家應負貴任0

c)國家是否遵守積極義務

149.尚須審查者，被告國家

是否亦應對千預原告享有請求尊

重其私生活之權利負貴 ， 因為國

家違反保護原告免於私人干預的

積極義務o 參照歐洲人權法院的

判例 ， 本院指出 ， 歐洲人權公約

第 8 條含有國家應採取合理且適

當措施的積極義務 ， 以確保人民

請求尊重其私生活的權利 o

150.再次援用關於歐洲人權

公約第5條第1項部分的閆述〈第

100段ˉ第 108段) ， 本院重申 ， 國

家基於保護其人民身體及心理不

受侵犯權利的義務 ， 有義務監督

及控管私立的精神病治療機構0

德國法對於侵害個人身體完整性

亦設有事後的制裁 ︰ 依照德國刑
法第 223條至第 226條，傷害罪

處於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o此外，

身體完整性受到侵害之人得請求

侵權行為之財產及非財產上損害

賠償o儘管如此，如同在剝奪自

由的情形 ， 單單此種事後的制裁

措施， 不足以適當地保護如原告

之類需耍保護之人的身體不受侵

害 o 前之有關在必要時點欠缺對

私立精神病院有效之國家監控的

論述 ， 於保護個人免於其身體權

受到侵害， 亦有適用 o 因此， 本

院判定 ， 被告國家並未履行保護

原告依歐洲人權公約第 8 條第 1

項所保障之請求尊重私生活權利

免於干預的槓極義務。

三﹐ 依濠歐ˊ夕'/人昜霍么﹨紂震 8 澇窮 2

丟覃之」左 壹化芛曲

151﹒參照關於歐洲人權公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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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5條第1項部分的闖述(第HO
段〉 ， 應予審查者， 乃在國家機

關 ，特別是法院，積極參與千預

原告請求尊重私生活之權利的範

圍內 ， 此種干預是否依歐洲人權

公約第8條第2項而具有正當性

事由 o 若國家被確認其未能依噱
歐洲人權公約第 8 條第 1 項規

定 ， 履行保護原告免於受他人對

其私生活于預的槓極義務， 其結

果即是牴觸歐洲人權公約第 8 條

規定o

152ˍ因此， 須探究者， 乃德

國法院對原告依歐洲人權公約第

8條第2項請求尊重私生活權利的

于預 ， 是否在法律上有所規定o

不爭的是， 對於精神病患安置而

施以醫學上治療，如當事人不同

意或無同意能力者，須有法院的

裁定 (布萊梅邦精神病患、弱智
及上癮者安置法第 3條) o原告自

1977年至1979年被安置於醫院施

以醫學上治療 ， 並未經法院裁定
的命令，故對原告請求尊重私生

活權利的于預 ， 不合乎歐洲人權
公約第8條第2項所稱的合法0

153.綜上， 牴觸歐洲人權公

約第8條規定o

B」981年停留於醫院

154ˍ原告於 1981年第二次停

留醫院期問所接受的醫學上治

療，若係違反她的意志， 即構成
對歐洲人權公約第 8 條請求尊重

私生活之權利的千預0然而' 參
照關於歐洲人權公約第 5 條第 1

項部分的閆述 (第 126 段﹣第 128

段) ' 可資確認者， 未有證據顯

示 ，原告於1981年停留於醫院並

接受醫學上治療 ， 未經其有效的

同意o縱使假定原告僅同意依照

當時醫學知識所為審慎的治療，

高等法院仍得基於現有的證據推
論出 ， 原告並未受到錯誤的醫

療o在理由構成上， 高等法院以
其指定的專家所提出的詳細鑑定

報告為基礎， 同時斟酌原告所提

兩份鑑定報告中相異的推論o 因

此，並不存在對歐洲人權公約第 8

條請求尊重私生活之權利的千

預o

VIH‧ 關於原告在緬茵茲大學附

設醫院接受醫學上治療，牴

觸歐洲人權公約第6條第 l

項的主張

156.原告指摘 ，在緬茵茲邦

法院及科布倫茲邦高等法院的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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訟審判不公平， 因為， 法院並未
正確評價不適當的專家鑑定報

告， 且拒絕准予減輕舉證貴任0

在此，原告援引歐洲人權公約第6

條第1項規定o

157.原告主張審判不公平 ，

因為，鑑定人L博士未適當地回

答對他所提出的問題 ， 並且對他

不專業的事項表示意見。該管法

院並未審慎評價在助理醫師參與

下所作出的鑑定報告o原告早在

1993 年即申請調閱她的病歷資

料，但長達 7 年未被准許，這項

程序瑕疵並未在科布倫茲邦高等
法院審理程序中治癒0基於武器

平等原則 ， 對於錯誤醫療與健康

受損之間因果關係的證明 ，應給

予原告減輕舉證貴任 o

158.德國政府提出反駁﹐ 主

張在言詞審理程序中所出具的鑑

定報告並無互相矛盾之處。原告

有足夠的可能性詢問鑑定人， 因

為 ， 這位鑑定人受傳喚在言詞審
理程序中解說他所提的鑑定報

告o當事人可以對他提出問題，

他並被要求提出兩份補充鑑定報

告 o 這份鑑定報告在兩位助理醫

師共同參與下所作成 ， 並不重

要， 因為 ，該鑑定人審閱過這份

鑑定報告，並由其負貴0此外，
法院對於專家鑑定報告於判決中
詳予斟酌審斷0 因此， 系爭訴訟

並不因原告在緬茵茲大學附設醫

院的醫療記錄一度失落而審判不

公平o原告的律師已經取得超過

一百頁由院方整理的緊急文件。

其後 ， 在科布倫茲邦高等法院審
理程序終結前， 該律師已能閱覽

原始襠案 o科布倫茲邦高等法院
允當地確認 ， 並無必要減輕原告

的舉證貴任 ﹐ 特別是原始病歷資

料業經科布倫茲邦高等法院審
酌，故更無必要o

159˙針對法院評價的專業醫
師鑑定報告 ， 原告質疑該份鑑定

報告的準備及出具方式o 不過，

歐洲人權公約第 6 條並未包含證

據方法及證據評價的容許性規

定o就此方面的規範， 主要是內

國法律及內國法院的任務，歐洲

人權法院不能取代內國法院所作

的事貴認定與證據評價 o 歐洲人

權法院的任務毋寧是確認， 系爭

訴訟程序整體而言是否合乎歐洲

人權公約第6條第1項所稱的「公

平」 ， 包括證據評價的方式 o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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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60.原告指摘 L﹒博士的鑑定

報告是由助理醫師參與製作 ， 對

此質疑，科布倫茲邦高等法院顯

然有所考量 ，並予斟酌o該院曾

詢問專家，原告亦有機會在審理

程序中對該專家提出問題 o 此

外， 高等法院並非僅以 L﹒博士的
專家鑑定報告為基礎， 尚諮詢其

他兩位專家o在此背景下，原告

不能主張，訴訟程序對她不公平，

16l'原告彳复質疑，該管法院

並未給予舉證貴任的減輕 ， 儘管
她的原始病歷資料一度失落0 本

院於此應加審查者 ， 乃歐洲人權

公約第6條第 1 項保障公平審判
權的武器平等原則是否被遵守o

此一原則耍求' 當事人任何一方

在訴訟案件中 ， 對於相互對立的

私人利益 ， 均享有相當的機會有
所主張， 包括提出證據方法， 並

且必須在一方相對於他方非顯不

利的前提下o

162ˍ原告的原始病歷資料雖

然是在科布倫茲邦高等法院開始

審理之後才被尋獲0但是原告的

律師在第一審程序時， 已經閱覽
一百多頁的緊急文件o原告未能

證明 ， 她相較於被告受到不利待

遇， 只因她在緬茵茲邦法院審理

期間無法閱覽原始病歷資料。 況

且， 高等法院業已審理原告所提

減輕舉證貴任的聲請 o 該院援引

聯邦普通法院的判例認為並無必

耍減輕原告的舉證貴任， 因為 ，

並無嚴重的程序瑕疵存在 o 本院

深知 ， 病人要證明治療他的醫師

有造成健康受損的醫療疏失， 往

往會遭遇困雞o然而 ，在斟酌提

出於科布倫茲邦高等法院的所有

資料之下 ， 該院的裁判並未偏離

通常舉證貴任的分配 ， 故無恣

意， 亦未對原告造成重犬的不
利 o 因此， 無法確認其違反武器

平等原則 。

163.據上 ， 本院認為 ， 歐洲

人權公約第6條第1項未被牴觸0

IX˙關於原告在緬茵茲犬學
附設醫院接受醫學上治療 ， 牴觸

歐洲人權公約第 8條的主張

164﹒-l69‧本院認為 〈摘錄)，
並無事實顯示，原告非自願接受
治療o此外，德國法院藉助醫學
專家鑑定，合理地確認，原告未
被故意或過失地錯誤治療 ， 故未
牴觸歐洲人權公約第8條規定o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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X‧歐洲人權公約第 4l 條
170. 歐洲人權公約第 41 條規

定﹕
「 歐洲人權法院如確認公約

及相關議定書遭到違反， 且被告

締約國之內國法對此僅給予部分
賠償者 ， 歐洲人權法院必要時得
給予受害之當事人合理之補償 o」

171'原告請求賠償其財產上

及非財產上損害及返遢支出費用

及墊款o

A‧損害
172.原 告 請 求 總 計

l，449，259ˍ66歐元的財產上損害賠

償o此一金額的計算是估計一位

工程 師 的 收入損 失 l﹐211，530﹒90

歐元_原告在治療之前原本想要

從事此項職業_' 扣除無謀生能
力的津貼，再加上預估原告84歲

以前所應領取的 237﹐728‧76 歐元

退休金o此外，原告並要求總計

1，548˙39 歐元的牙醫費及健保不

給付的輔助設備 o 作為備位聲

明 ， 原告要求總計 1﹐126﹐970‧30 歐

元的財產上損害賠償0這筆金額

的計算是按照原告在 1990 所學習

的職業收入損失再加上退休金0

最後 ， 原告請求肇因於在 Dr˙

Heines 醫院及緬茵茲大學附設醫

院接受治療的所有社會保險不給

付之未來財產上損害賠償 o

173.原告復請求由於嚴重牴

角蜀歐洲人權公約第3條、第5條 、

第6條及第 8條的非財產上損害
賠償o原告強調 ， 她被強制接受

醫學治療及錯誤治療所導致的嚴

重健康受損 o這些已經造成她今

天百分之百的肢體障礙， 手臂 、

腿部及脊椎的持績性劇痛 o她受

到的自由剝奪及貶抑的治療，特

別是在布萊梅的醫院' 以及醫學
上的治療 ， 已經造成她的恐懼感

及無助感 ， 並且將她的人生徹底

的摧毀o 由於在她年輕時所加諸

的錯誤治療造成的健康狀況， 持
績的惡化， 未來，她會更孤單，

需依賴他人生活 o她要求至少

500'000 歐 元 的 非 財產 上損 害貝吾

償 0

174﹒針對原告請求財產上損

害賠償部分，德國政府主張，原

告並未證明違反公約與其預估收

入損失及退休金之問的因果關

係。

175.此夕卜，原告作為非財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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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損害賠償的金額 ，過高 o 內國

法院已經確認 ， 原告在精神病院

中並未被故意或過失的錯誤治
療o

176.在原告主張的財產損害

與所確認的公約違反之間 ， 須有

明 顯 的因果關 係 ' 如此始 能給予

收入損失及其他收入的損害賠

償o於本案中 ， 本院確認原告於

1977 年至 1979 年之閭被安置於

Dr﹒Heines醫院， 牴觸歐洲人權公

約第5條第1項及第8條0原告

在被安置於該院之前，並未學習

或執行工程師或技術繪I員的職

業， 因此， 自由的剝奪並未使她

喪失既有的收入來源 o原告被強

制安置於醫院、在該處的治療以
及所導致的健康受損 ， 嚴重地影

窖原告就業的機會0但是， 本院

並無任何標準可以決定原告應該

從事何種行業 ， 以及原告於 1977

年至 1979 年若不被安置於該院 ，

其後將會有多高的收入0 因此'

原告在此基礎下所計算的收入損

失及退休金， 即無法證明其問有

明顯的因果關係 o根據提出於本

院的資料' 亦看不出在原告被安

置於醫院與請求給付牙醫費及健

保不給付的輔助設備之間 ， 存有

明顯的因果關係o

177.關於原告請求肇因於在

Dr˙Heines醫院及緬茵茲犬學附設

醫院接受治療的所有未來財產上

損害賠償乙節 ，應指出者，原告

於 1981 年在 Dr˙ Heines 醫院及在

緬茵茲大學附設醫院接受治療 ，

並無牴觸公約o就此部分， 不存

在損害賠償請求權 o 關於原告在

1977年至1979年在醫院接受治療

的損害賠償請求部分， 本院既無

任何標準以確認她在安置期間可

期待財產損失的範圍 ， 亦無法確

定，在未來的損害與在醫院的治

療之問存有因果關係0 因此' 本

院認為不成立財產上損害賠償 o

178.關於原告請求非財產上

損害賠償 ， 本院援引上述有關嚴

重牴觸歐洲人權公約第 5 條第 1

項及第 8 條的認定o原告在沒有

任何法律基礎的情況下 ， 被安置

於醫院， 並在該處以其猶是年少

之齡接受逾20個月的治療0經由

強制醫學上治療而對其身體完整

性的侵害，極為嚴重。造成嚴重

且不可回復的健康受損 ， 甚至剝

奪其自主職業及營生的可能性0

關於非財產上損害賠償的計算 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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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案應與類如嵐 乙‧ 眈 腕€ U刀ZZ€a/

燭刀gd岫 等案件相 區別 o 在本案

中 ，極其可疑的是，這點雙方均

未主張，依據當時的法律 ， 究竟

能否達反原告意思而剝奪其自

由 ， 因為她嚴重危害法律所稱的

公共安全及秩序 〈布萊梅邦精神

病患、弱智及上癮者安置法第 2

條) o在考量歐洲人權法院歷來有

關身體及精神完整性嚴重受侵害

的裁判 ， 本院依照合理裁量判決

應給付原告 75，000 歐元非財產上

損害賠償以及應負擔的稅捐 o

B‧支出費用及墊款
179. 原告要求總計 32﹐785﹒10

歐元的支出費用及墊款，提出一
份書面證明 o原告請求在內國訴
訟程序聘請律師 、 出具醫學鑑定
及在布萊梅邦法院及緬茵茲邦法
院就審的住宿費及旅貴 〈分別

21，198﹒5] 歐元 ‵ 4，260﹒82 歐元)

所產生支出及墊款0此外， 原告
請求她在本訴訟程序中所投入的
個人工作 ， 包括自行撰寫起訴

書，總計2，500歐元。最後，原告
要求她在提起本案訴訟延請律師
的費用及墊款4﹐825‧77 歐元o

180.德國政府認為上述金額

不合比例 。

181.根據歐洲人權法院歷來

裁判 ， 貴用及墊款須由受害之一

方當事人所支出 ， 且為阻止公約
的違反或改正公約的違反 ， 或為

使歐洲人權法院確認公約違反且

因此而獲得救濟者'始給予之0
此外， 須證明貴用事實上發生且

有必要' 其金額須合理0

182.關於原告於德國法院訴

訟程序所產生的費用及墊款， 須

注意者，公約被違反一節 ， 僅在

布萊梅邦法院繫蜃的訴訟獲得確
認o 因此，在此程序中所產生的
貴用及墊款， 係為了改正對歐洲

人權公約第 5 條及第 8 條規定的

違反o儘管原告對於她在聯邦憲

法法院的個人花費 ， 並未提出證
明 ﹐ 但可以肯認的是她必然有一

定的花費 o在參照歐洲人權法院
的裁判 ， 並根據費用及墊款合理

性的審查， 本院判給原告 15,000

歐元及應負擔的稅捐 o

183.關於原告提起本案訴訟
的費用及墊款， 本院參酌歷來裁

判並根據本院裁酌 ， 判給原告

4,000 歐元 ， 扣除自歐洲議會取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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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訴訟救助 685 歐元， 外加應負 本院判定遲延利息依歐洲中

擔 的稅捐 o 央 銀行 的 隔 夜信 貸利 率 (marginal

lending Tate)再加 3﹪ 。

C‧遲延利息

【阿寸錄︰孌H決簡表】

審判形 式 法院 ( 第三庭〉

判決書形式 責體判決

公布於 Rep0rts 0f Judgments and Decisi0ns 2005-V

語言 英文

案名 」~「Z()1'C/€ 挽 G€厂刑邳陬

案號 61603/00

重要性等級 1

訴訟代理人 RIXEG

被告國家 德國

起訴日期 15/05/2000

判決日期 l6/06/2005

結論 程序異議駁回﹔牴觸歐洲人權公約第5條第 1項 (1977

年至1979年安置於私立醫院部分)﹔ 關於歐洲人權公約

第5條第4項及第5條第5項無額外特殊爭點 ; 不牴觸
歐洲人權公約第 5條 (1981 年於私立醫院住院部分)﹔

牴觸歐洲人權公約第 8條 (1977年至1979年安置於私

立醫院部分〉 ﹔ 不牴觸歐洲人權公約第 8條 (1981 年於

私立醫院住院及在犬學附設醫院治療部分) ﹔ 不牴觸歐

洲人權公約第6條第 1項 ;財產上損害賠償_駁回 ; 非
財產上損害賠償_給予賠償 ﹔ 費用及支出部分補償_國

內訴訟程序部分﹔ 費用及支出部分補償_於歐洲人權法
院訴訟部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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